附件2

《大兴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细化落实《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京政办发〔2025〕17号）等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聚焦科技赋能大兴区“6+5+3”产业发展布局，加速构建“有组织、有重点、有产业、有生态”的“四有”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系统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大兴区转化落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赋能大兴高质量发展，区科委起草了《大兴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

二、起草过程

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区科委牵头起草《行动方案》，先后召开4场座谈会征求成果转化创新载体、区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员单位、驻区高校院所和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并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园区基地意见，形成《大兴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发展目标。明确到2027年基本形成高效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并提出促成合作平台、承接“三城一区”项目、培育科技型企业等一系列具体指标。

二是重点任务。聚焦科技成果转得出、帮得上、落得下等关键阶段，部署6大方面任务。一是实施改革创新行动，健全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包括落实成果转化政策改革、打造园区成果转化新模式、探索“拨投联动”机制等内容。二是实施合作加速行动，扩大科技成果供给来源。包括加强与高校院所深度对接、提升园区服务早期项目能力、推动创新主体建设等内容。三是实施倍增赋能行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包括创新科研模式、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创办企业、建设企业主导的合作平台等内容。四是实施平台引育行动，加强成果转化载体建设。包括打造高能级转化服务平台、做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提升孵化创新空间载体等内容。五是实施服务提质行动，构建转化热带雨林生态。包括开展供需对接活动、引育技术转移人才和技术转移机构、构建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等内容。六是实施开放链接行动，加大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包括深化“三城一区”对接，促进京津冀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开放合作能力等内容。

三是保障措施。从加强工作统筹、加强政策保障、加强示范推广3个方面确保工作任务落地见效。

为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科技创新引领区，依据《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大兴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背景

科技成果转化是贯通“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尹力书记和殷勇市长多次专题研究调度，提出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拨投联动”机制、组织园区清单台账式对接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举措，加速科技成果在京转化落地。大兴区作为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始终坚持市委市政府赋予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功能定位，补强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推动北京协和医院首个赋权改革项目鼎欧生物等一批突破性成果落地大兴，但仍存在转化工作机制不健全、创新资源供给不足、成果转化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需要在机制、供给、需求、载体、生态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有组织、有重点、有产业、有生态”的“四有”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推动科技更好赋能产业强区建设，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编制过程

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区科委牵头起草《行动方案》，先后召开4场座谈会，征求成果转化创新载体、区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成员单位、驻区高校院所和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并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园区基地意见，形成本讨论稿。
三、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共包括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部分。

发展目标

结合市级三年行动方案发展目标、城南行动计划、平原新城建设等文件精神，提出到2027年，我区建成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平台不少于50家，承接“三城一区”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不少于100项，推动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200家以上、认定国高新技术企业300家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0家以上。

重点任务

一是实施改革创新行动，健全成果转化工作机制。明确吸引高质量成果到大兴落地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全面落实赋权改革、资产单列管理改革，修订完善“1+N”产业政策；建立专业能力强、市场机制灵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以及探索实施“拨投联动”机制等。二是实施合作加速行动，扩大科技成果供给来源。提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出、供给的工作举措，主要包括有针对性加强与高校院所深度对接；组织特色产业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务实合作；支持高校院所在区内建设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等。三是实施倍增赋能行动，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成果转化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北自然-大兴联合基金等方式，建立企业出题、研发单位答题、联合攻关的科研组织模式；支持科研人员带团队、带技术在大兴创办企业；建设企业主导的合作平台；推广首台（套）等支持政策等。四是实施平台引育行动，加强成果转化载体建设。提出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目标，主要包括打造高端医疗器械、中医药、创新药等成果转化服务平台；支持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共性技术等平台建设；提升专业孵化创新载体等。五是实施服务提质行动，构建转化热带雨林生态。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保障和服务保障，主要包括广泛开展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活动；引育技术转移人才和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构建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知识产权服务渠道等。六是实施开放链接行动，加大区域协同发展力度。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外开放合作，主要包括主动全面对接“三城一区”科研成果，加强与北京经开区联动，促进京津冀成果转化交流合作；引进建设外资研发中心、国际技术转移机构，促进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产业出海等。

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工作统筹。发挥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班作用，每年制定年度重点任务清单，推进任务落实落地。二是加强政策保障。用足用好中关村“1+5”、大兴区“1+N”政策体系，搭建人才协同创新平台。三是加强示范推广。加强对科技成果转化经验做法的宣传，形成全区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四、提请事项

《行动方案》经区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后，拟于近期提交区委深改委会议审议，根据会议精神进行修改完善，拟以区政府办名义印发实施。



